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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文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曲师校办〔2021〕24号 

 

 

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关于印发实践教学基地
管理规定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曲靖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管理规定》已经 2021 年 11

月 25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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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管理规定 
（经 2021年 11月 25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 

 

为加强和规范实践教学基地管理，进一步提高实习实训质

量，保证学生实习实训的效果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实践教学基地 

实践教学基地由学校有关部门或二级学院与校外有关政府

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学校、科研机构等联合在校外建立，具有一

定规模且相对稳定的实习（实训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社会实践

等实践性教学活动场所。 

二、实践教学基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

（一）和学校有良好的前期合作基础，有适度的生产经营和

教学规模，有较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和师资队伍，能满足实践教学

所需各项条件。 

（二）教育实习基地应优先选择办学质量好、师资力量强、

教学设施先进的省级示范性中学，市、县重点或直属学校，特色

学校，兼顾优质职业学校、小学和幼儿园，支持地方基础教育事

业发展。 

（三）非师范专业实习基地须专业对口，优先选择具有先进

的设备、生产方式、管理理念和良好的现代企业文化或科研氛围

的科研机构、现代企事业等单位。 

三、实践教学基地实行校院二级管理 

学校教务处是基地管理的主管部门,负责基地的建设规划及

宏观管理；学院是基地管理的主体,负责基地的具体建设和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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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管理，制定适合专业特点的实习（实训）计划、实践教学大

纲等管理文件，并落实实践教学任务。 

四、二级学院的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学院院长担任所负责的实践教学基地领导小组组长，

负责组织实施本基地的专业实践、实习、科研等工作。 

（二）联系所负责的实践教学基地，履行相应的基地建设和

管理职责，对实践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实行全程跟踪。加强各学院

间的沟通与协调，共同使用实践教学基地。 

（三）与基地单位协商制定所负责基地的实习、实践安排，

向基地单位落实各项实习工作，听取基地单位意见和建议。 

（四）按学校相关规定选派本学院实习指导教师，加强实习

过程管理和检查、监督，对本学院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进行考核，

负责实习过程中实习生的管理工作。 

（五）组织实习成绩评定、优秀实习生评选和实习总结与交

流工作，做好实习材料和基地建设材料的建档管理工作。 

五、实践教学基地单位的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按照双方签订的《曲靖师范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协

议》，接纳协议规定数量的实习生进行实习，合理安排实习生生

活和各项实习工作，保证实习生必要的生活和实习条件。 

（二）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基地单位的实习工作管理制度，

规范实习管理，使实习各环节有章可依，保障实习工作的顺利进

行。 

（三）严格执行各项实习管理规定，加强对实习生的管理，

确保实习工作稳健、规范、有序地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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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习结束后及时总结实习工作经验，肯定成绩，发现

问题，不断改进实习各项工作，提高实习的质量和效果。 

六、实践教学基地单位指导教师的选派与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实习单位根据实习生的专业，选派富有教学和指导经

验、责任心强的优秀教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。每名指导教师指导

实习生的人数不超过 5名。 

（二）指导教师在与实习生协商的基础上，对实习生的实习

工作做出总体安排，指导实习生制定实习计划，并监督实习生按

质按量完成。 

（三）指导教师根据实习生在实习期间的表现，对实习生的

实习成绩作出客观的评价，并填写鉴定意见。 

七、本管理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曲靖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7日印制 


